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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河东区存量楼宇经济发展专项资金

使用办法及审批程序规定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天津市楼宇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制定《河东区存量楼宇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办法及审批

程序规定》，请参照执行。 
 
 
 
 
 
 
 
 
 

河东区楼宇经济管理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月 13 日 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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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东区存量楼宇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办法
及审批程序规定 

 

为规范存量楼宇经济发展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

使用行为，服务好楼宇建设，严格专项资金审批程序，确保资

金专款专用，参照《关于促进中心城区加快发展楼宇经济的若

干意见》（津政办发[2011]38 号）等各项规定，特制定本文件。 

第一章  资金使用范围 

第一条  楼宇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指市、区两级财政出资用

于支持现有商务楼宇中经由市级部门认定过的税收亿元楼宇发

展的专项资金。存量专项资金特指现存在商务楼宇监管账户的

市、区两级财政出资的剩余部分，监管账户无剩余资金的楼宇

及未被市级部门认定过的楼宇不在本办法适用范围内。 

第二条 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应遵照国家和我市的有

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确保专项资

金规范、安全和高效使用。 

第三条  专项资金专款专用，由银行开户行监管，未经审

批，楼宇方不得自由支取。区楼宇办对楼宇方专项资金使用情

况进行监督，切实将专项资金用于设施配套、招商引资、租金

补贴和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。 

第四条  专项资金不得挪作他用，楼宇实际管理方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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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楼宇方）应在每次使用资金后进行专项审计，未提交审计

报告的，不得继续使用专项资金。 

第二章  资金申请、审批和拨付 

第五条  楼宇方按时间要求向区楼宇办提交以下申请要

件。 

要件 1：资金申请表或资金使用报告。用于设施配套的，必

须有提升改造目标和采购计划；用于招商引资的，必须有意向

企业或具体活动内容；用于租金补贴的，必须有腾空原有面积

并引进企业的计划；用于服务平台建设的，必须有建设计划和

进度安排。 

要件 2：营业执照或法人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，要求加盖单位

公章。 

要件 3：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，要求加盖单位公章。 

要件 4：能够证明楼宇进行提升改造工作的合同、造价书、

发票等原始凭证复印件。 

要件 5：楼宇方提供的资金账号，要求加盖单位公章。 

要件 6：楼宇方出具的资金使用承诺书及审计报告。 

第六条  区楼宇办对楼宇方提供的要件进行初审，如有不

符合第五条要求者，要求其补充完整，并填写《河东区楼宇经

济发展专项资金审批表》，提交区楼宇办负责专项资金审批科

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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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负责专项资金审批科室对要件、资金使用计划是

否符合市、区各项文件要求进行认真复核，在《河东区楼宇经

济发展专项资金审批表》中签署复核意见后提交分管领导。 

第八条  分管领导根据初审人员、复核人员审核意见及实

际情况，确定拨付金额，并在《专项资金审批表》中签署意见。 

第九条  分管领导审核通过后，由负责专项资金审批科室

完成关于申请专项资金相关情况的书面汇报，提交楼宇办党组

会议集体研究决定。 

第十条  楼宇办集体研究通过后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报分管

区领导同意。 

第十一条 以上专项资金审批所有流程完成后，楼宇方需向

银行出示相关部门的审批文件，方可使用监管账户资金。 

专项资金使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接受相关部门监督，

对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和骗取资金的，以及挪用和不按本办法

规定使用资金的行为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 区审计局、区财政局负责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

进行专项检查和日常监督，并向区政府提交相关报告。区审计

局负责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，区纪委监委负责对

在专项资金申报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纪单位和个人，依

法追究相关责任。 

第三章  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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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三年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区楼宇办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因为目前楼宇经营情况较为复杂，有的是产权

单位管理，有的是物业部门管理，有的是委托第三方管理，因

此本办法中的“楼宇方”统称为“实际管理单位”，意指对房屋

有相对管理权的单位。 

 

 


